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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3 日至 28 日，纽约 

  欧洲联盟开展的支持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西班牙代表欧洲联盟提交的工作文件 

1. 欧洲联盟通过支助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并直接与第三国的双边合

作，利用若干金融工具支持世界各地和平利用核能。这些工具支持 2003 年欧洲

联盟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战略的目标，以及欧洲联盟在核安全、安保和

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活动。欧洲联盟每年用于这些活动的资金总额至少是 1.5

亿欧元，其中部分资金用于资助在第三国实施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基金的项目。

欧洲联盟加上其成员国是技术合作基金的最大捐助者。欧洲联盟用于支持和平

利用核能的主要金融工具和方案包括如下： 

欧洲联盟核安全合作工具 

2. 欧洲联盟核安全合作工具预计将在2007-2013年期间承诺提供高达5.24亿

欧元的资金。合作的优先领域包括：支助第三国的核监管机构和运行机构，在

设计、运行和维护核设施方面的安全改进，核材料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的管理，

以及促进国际合作的措施。根据修订后的 2010-2013 年战略，优先地域包括独

立国家共同体成员国、已制定核计划的拉美国家，以及开始考虑核电计划的国

家，特别是在东南亚、北非和中东。中国、印度和非洲国家都是该工具的其他

潜在受益者。 

3. 欧洲联盟核安全合作工具资助的方案提供核监管事宜、运行安全、设计安全、

放射性废物管理和退出运行、场外应急准备和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合作。该工具还

向国际基金提供捐助，特别是那些与切尔诺贝利及其掩蔽有关的基金。 

4. 至于与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最近已成功完成欧洲联盟核安全合作工具在这方

面的第一个项目：欧洲共同体和原子能机构与乌克兰安全评估乌克兰核电厂的联

合项目。已预留大约 1 200 万欧元专门用于 2010-2011 年期间与原子能机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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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合作项目，包括在已决定或即将决定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新兴国家里协助

设立监管体制的项目。这种合作正部分通过原子能机构技术合作基金加以实施。

它已远远超出欧洲联盟的邻国范围支助一些活动，如原子能机构对中亚铀矿的整

治、“亚洲核安全网络”，以及拉丁美洲一些项目等更为广泛的举措。 

欧洲联盟加入前援助工具 

5. 根据加入前援助工具的规定，欧洲联盟在核安全和安保方面提供援助，并支

助具体项目，以满足候选国和潜在候选国的需要。至于通过第三国与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合作，根据加入前援助工具签订的合同数额预计在 2010 年将增加到 2 100

万欧元，将用来资助一些联合项目，其中包括在西巴尔干旨在改善监管环境的一

个区域方案。加入前援助工具正在援助的一个重要项目是“温查研究所核退役项

目”，以便确保来自塞尔维亚温查研究所反应堆的乏燃料能安全运回俄罗斯联邦。

该项目也得到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欧洲联盟一些成员国的支助。 

欧洲联盟促进稳定工具 

6. 根据促进稳定工具的规定，已确定以下与原子能机构合作的措施： 

 (a) 支助原子能机构主持下今后可能建立的一个低浓缩铀燃料库。这项资助

包括促进稳定工具提供的高达 2 000 万欧元款项，加上通过欧洲联盟共同外交和

安全政策的一项决定提供的 500 万欧元； 

 (b) 支助建设一个新的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实验室，用来分析核材料(高达

500 万欧元)。 

7. 八国集团全球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伙伴关系是加强核不扩散国际合作的

主要论坛。自 2002 年以来，欧洲联盟已根据八国集团全球伙伴关系在加拿大卡

纳纳斯基斯确定并在 2009 年 6 月意大利阿奎拉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重申的优先

事项，巩固了与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的合作。已经花了 7亿欧元，并已承诺另外

9 亿欧元，其中约 20%的资金用在使前苏联武器科学家改行。核安全是欧洲联盟

捐款的另一个重要用途，另有大量资金用于核潜艇的拆除/贮存。 

8. 欧洲联盟继续是八国集团全球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捐助者。欧洲联盟计划将

在 2007-2013 年期间通过促进稳定工具提供约 3亿欧元，用于第三国减轻化学、

生物、辐射和核(核生化)风险。为了补充核安全合作工具和加入前援助工具下的

核安全方案，八国集团全球伙伴关系活动应当会包括核安保援助、相关科学家参

与的活动、出口管制、边境监控、非法融资、生物安全、生物安保，以及非法贩

运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等方面。 

欧洲联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支持核安保的决定 

9. 欧洲联盟通过其成员国的捐款，并通过欧洲联盟理事会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

策框架内所做的 4 项决定，共提供达 2 140 万欧元的捐款，使欧洲联盟成为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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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机构核安全基金的主要捐助国。这项基金特别用来支助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办公

室实施其核安全计划。该计划建立在现有的国际法律文书和协议基础上，以帮助

各国加强核安全。 

10. 欧洲联盟向核安全基金提供的赠款已用于支助原子能机构旨在加强巴尔干、

高加索、中亚、地中海地区、非洲和东南亚的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安全援助项

目。援助范围包括在立法和监管方面协助各国履行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及其

附加议定书的义务，加强对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的实物保护，以及加强各国发现

和应对非法贩运的能力。 

11. 欧洲联盟理事会正在制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第 5 项决定，该决定将提供

1 000 万欧元，扩大欧洲联盟对核安全基金支助的地理范围。 

欧洲联盟向原子能机构提供的技术支助 

12. 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和科学方案是基于成员国支助方案的捐款。在核保障监

督方面，欧洲联盟委员会合作支助原子能机构方案开始于 1981 年，它是由欧

洲联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及其在意大利伊斯普拉、比利时海尔和德国卡尔斯

鲁厄的研究机构执行的。如今，在原子能机构共有 21 个成员国的支助方案中，

欧洲联盟委员会合作支助方案在开展的现有活动数量方面排名第二。欧洲委员

会合作支助方案的活动向原子能机构提供关于有效执行保障监督核查措施的

许多技术领域中的技术和专门知识，包括检测未申报材料、活动和设施。在打

击非法贩运核材料方面，欧共体/联合研究中心通过向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海

关官员和专家提供技术专门知识和培训课程，主要在检测和核鉴识等领域支助

原子能机构。与原子能机构和其他主要行为体协调鉴识和检测领域的活动，通

常是在核走私国际工作组和边境监测工作组进行，联合研究中心是这两个工作

组的共同主席。 

13. 欧洲联盟还协助原子能机构在欧洲联盟内部的核查任务，欧洲联盟委员会

提供的服务(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保障措施)成为核材料衡算和控制的区域系统，

该委员会资助原子能机构在欧洲联盟内部使用的执行保障措施的大部分基础

设施，从而缓解原子能机构的资金。通过分享其保障专门知识，委员会还促进

发展原子能机构的方法、设备及设施。例如，在日本设计原子能机构的现场实

验室，大大受益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现场实验室在设计、施工和运行期间取得

的经验。 

14. 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确认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保障措施的合作富有成果，结

果，在 2010 年 1 月，欧洲联盟无核武器国家的所有重大核活动均实施了综合保

障措施。传统和经强化的保障方法和技术的最佳结合所产生的协同作用，包括那

些来自《附加议定书》所产生的作用，加强了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在欧洲联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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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武器国家的效力和效率。在欧洲联盟实施综合保障措施明确表明了欧洲联盟对

适用《附加议定书》的承诺。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关于核研究和培训的第 7 个框架方案 

15.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第 7 个框架方案(2007-2011 年)支持在核科学和技术领域

的一系列研究活动，这项活动通过多方合作伙伴联合会(共同承担费用)实施，或

由欧洲联盟联合研究中心直接实施，其中一些活动是在《与第三国的核合作协议》

的特定国际框架中制定的，或者是专门为了与第四代国际论坛的工作进行协调，

来开发新的、更能防扩散的核电厂设计。 

与第三国的核合作协议 

16.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已与下列第三国谈判核合作协议：阿根廷、澳大利亚、巴

西、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哈萨克斯坦、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瑞士、

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协定涉及各种问题，包括研究活动

(核安全、核研究和聚变能源研究)，以及其他支持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 

17. 在核聚变研究方面，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项目是一个全球项目，旨在建设和

运行一个实验原型反应堆，以证明聚变能源用于和平目的的科学和技术可行性。

该项目是根据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与 6 个其他缔约方(中国、印度、日本、大韩民

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之间达成的国际协议开展的。作为东道方，欧洲原子能

共同体是这一国际项目的最大捐助者，并承诺提供约 45%的建设费和 34%的未来

运行费，其他 6 个缔约方提供其余费用。 

第四代国际论坛 

18.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第 7 个框架方案(2007-2011 年)包含探讨新的核系统潜力

的各种研究项目和活动，其中包括更能防扩散的核电厂设计。这项研究与第四代

国际论坛的要求和研发路线图紧密相关。目前已获第四代国际论坛批准的正式成

员包括加拿大、中国、法国、日本、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南非、瑞士、美国

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19. 目前正在审议的 6 个新的核系统所追求的技术目标包括： 

• 提高可持续性(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和尽量减少长寿命放射性废物) 

• 工业竞争力 

• 安全和可靠性 

• 防扩散和人身保护 

2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核能机构已受命成为第四代国际论坛的技

术秘书处。欧洲联盟的具体捐助或是通过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共同分担成本的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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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进行的研究项目具体交付的实物捐助，或由欧洲联盟联合研究中心进行的

研究提供。核能机构保存第四代国际论坛成员的所有这些捐助的等值费用纪录。

2008 年才真正开始协作活动，因此，所有成员的捐助将大量增加。 

 


